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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GB/T 5296《消费品使用说明》的第 4 部分。GB/T 5296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第 3 部分：化妆品通用标签 

第 4 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第 5 部分：玩具 

第 6 部分：家具 

第 7 部分：体育器材 

本文件代替 GB/T 5296.4—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的使用说明》。与 GB/T 5296.4

—2012 相比，删除了 2012 年版第 7 章，将附录 B 调整为第 8 章，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

下： 

a) 调整了标准名称； 

b) 增加了引言； 

c) 将附录 A 的相关表述改为注（见第 1 章）； 

d) 删除了“消费品”“服装”术语；增加了“标签”术语；修改了“纺织品”的术语和定义（见

第 3 章，2012 年版的第 3 章）； 

e) 增加了使用说明内容表述与结构编制、使用说明提供的方式与位置的要求（见 4.2 和 4.5，2012

年版的第 4 章）； 

f) 增加了个体定制类服装、适穿范围较大的产品和文胸、束身内衣类产品的号型表示方法（见

5.3.4，2012 年版 5.3.4）； 

g) 扩展了维护方法的表示方式（见 5.5，2012 年版 5.5）； 

h) 增加了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的安全类别标注要求（见 5.7，2012 年版 5.7） 

i) 使用说明内容增加了“质量等级”和“质量检验合格证明”（见 5.8 和 5.9，2012 年版的第 5

章）； 

j) 修改了使用说明的形式，增加了数字化标签和网络销售的要求（见 6.1，2012 年版 6.1） 

k) 增加了成套产品耐久性标签要求以及标签材料和位置要求（见 6.2，2012 年版 6.2）； 

l) 删除 2012 年版第 7 章“使用说明的位置”，相应内容整合为 4.5（见第 4.5，2012 年版的第 7

章）； 

m) 调整了章标题（见第 7 章，2012 年版的第 8 章）； 

n) 增加了第 8 章“使用说明的符合性判定”，将 2012 年版的附录 B 调整为 8.1（见第 8 章，2012

年版的附录 B）； 

o) 附录 A 由规范性调整为资料性，并修改了题目，增加了可豁免的纺织产品示例（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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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版的附录 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共同提出与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上海纺

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爱慕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安莉芳（山东）

服装有限公司、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亚光家纺有限公司、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江苏康乃馨织造有限公司、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利郎（中国）有

限公司、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艾莱依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浙江乔治白校服有限公司、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国建、章辉、孙锡敏、王娜娜、郑宇英、徐路、吕静、杨秀月、曹海辉、孙

俊华、张克甲、胡冬梅、陈国仲、孟令红、刘雁雁、张欣欣、朱晓丽、谭万昌、李裕陆、杜倩倩、何荣

军、任龙、王佑愫、陈建华。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7年首次发布为 GB 5296.4—1987； 

——1998年第一次修订为 GB 5296.4—1998； 

——2012年第二次修订为 GB 5296.4—2012； 

——2017年转化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GB/T 5296.4—2012；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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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 5296《消费品使用说明》旨在描述消费品使用说明的编制，由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化妆

品、纺织产品、玩具、家具和体育器材等不同类型产品的使用说明内容不同，其编制要求不同，由以下

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规定消费品使用说明的编制原则和方法。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目的在于规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使用说明编制的基本原则、

基本要求、标注内容和标注要求。 

——第3部分：化妆品通用标签。目的在于规定化妆品销售包装通用标签的形式、基本原则、标注

内容和标注要求。 

——第4部分：纺织产品。目的在于规定纺织产品使用说明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形式、编制要

求和符合性判定。 

——第5部分：玩具。目的在于规定玩具使用说明的总体要求、主要内容、形式和编制要求。 

——第6部分：家具。目的在于规定家具使用说明的总体要求、主要内容、形式和编制要求。 

——第7部分：体育器材。目的在于规定编写体育器材使用说明的基本原则,使用说明的标注内容、

安放位置和形式、字体、字号。 

GB 5296.3 为强制性国家标准。GB/T 5296.1、GB/T 5296.2、GB/T 5296.4、GB/T 5296.6、GB/T5296.7 

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本文件与 GB/T5296.1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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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 部分：纺织产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纺织产品使用说明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形式、编制要求和符合性判定。 

本文件适用于在我国境内作为消费品销售的纺织产品。 

注：附录 A 中列举了可豁免的纺织产品示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335（所有部分）  服装号型 

GB/T 5296.1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1 部分：总则 

GB/T 6411  针织内衣规格尺寸系列 

GB/T 8685  纺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 

GB 3170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5296.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使用说明  instruction for use 

向使用者传达如何正确、安全使用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性能、产品功能、特性的信息。它通

常以使用说明书、标签、铭牌等形式表达。它可以用文件、词语、标志、符号、图表、图示以及听觉

或视觉信息，采取单独或组合的方法表示。 

［来源：GB 5296.1—2012，3.3，有修改］ 

3.2  

纺织产品  textile product 

以天然纤维和/或化学纤维为主要原料，经纺、织、染、非织造等加工工艺，或再经缝制、复合等

工艺制成的产品。 

注：纺织产品包括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制品涵盖服装及配饰、床上用品、窗帘、毛巾等。 

[来源：GB 18401—2010，3.1，有修改]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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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label 

以文字、符号、数字或图案等方式表达产品相关信息的载体。 

3.4 

耐久性标签 permanent label 

持久附着在产品上，并能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保持清晰易识别的标签。 

4 基本原则 

4.1  纺织产品的交付应包括使用说明。 

4.2  使用说明的内容表述与结构编排应符合 GB/T 5296.1 的要求。 

4.3  使用说明的所有内容应简明、准确、科学、通俗易懂，应能指导使用者安全正确使用。 

4.4  使用说明应如实介绍纺织产品的真实属性，不应有夸大和虚假的内容。 

4.5  使用说明应按单件产品或销售单元（成套产品）为单位提供，并置于便于识别的位置。 

5 使用说明的内容 

5.1  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 

5.1.1  纺织产品应标明承担法律责任的制造者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 

注：制造者是承担法律责任的一方，如果委托方对委托生产的纺织产品承担法律责任，委托方即为制造者。 

5.1.2  进口纺织产品应标明该产品的原产地（国家或地区），以及代理商或进口商或销售商在中国大

陆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 

5.2  产品名称 

5.2.1  应标明产品名称，且表明产品的真实属性。 

5.2.2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产品名称有术语及定义的，宜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名称。 

5.2.3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产品名称没有术语及定义的，应使用不会引起消费者误解或混淆的名称。 

5.3  产品号型或规格 

5.3.1  纱线应至少标明产品的一种主要规格，例如，线密度、长度或重量等。 

5.3.2  织物应至少标明产品的一种主要规格，例如，单位面积质量、密度或幅宽等。 

5.3.3  床上用品、围巾、毛巾、窗帘等制品应标明产品的主要规格，例如，长度、宽度等。 

5.3.4  服装类产品按下列方式标明号型或规格： 

a) 一般产品宜按 GB/T 1335 或 GB/T 6411 表示服装号型的方式标明产品的适穿范围，针织类服装

也可标明产品长度或产品围度等； 

b) 个体定制类产品可根据需要标明人体主要尺寸或实际成衣主要尺寸； 

c) 对于适穿范围较大的产品（均码产品）可采用两个号型用“～”/“—”连接标明适穿范围； 

d) 文胸、束身内衣类产品宜根据产品特征标明其号型或规格。 

5.3.5  袜子应标明袜号或适穿范围，连裤袜应标明所适穿的人体身高和臀围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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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帽类产品应标明适用的人体头围的净尺寸或尺寸范围。 

5.3.7  手套宜标明适用的手长和手宽，或手长范围和手宽范围。 

5.3.8  其他纺织产品应根据产品的特征标明其号型或规格。 

5.4  纤维名称及含量 

应按 GB/T 29862的规定标明产品所含各组分纤维的名称及含量。 

5.5  维护方法 

应按GB/T 8685的规定表示维护方法，可采用图形符号和/或与图形符号对应的文字表述维护方法。

如不能满足需要，可增加文字补充说明。 

注：一次性产品一般不标注维护方法。 

5.6  执行的产品标准 

应标明产品所执行的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或企业的产品标准编号。当产品明示为功能性产品

时，宜标明相应的功能性评价标准编号。 

注：当执行标准编号未标注年代号时，视为产品符合最新版标准要求。 

5.7  安全类别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应按照 GB 31701 标明产品的安全类别，其他纺织产品应按照 GB 18401 标

明产品的安全类别。 

5.8  质量等级 

如果执行的产品标准中明确规定了质量等级，则应按产品标准的规定标明产品的质量等级；如果

执行的产品标准中未规定质量等级，则标注“合格品”。 

5.9  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每单件产品或销售单元应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5.10  使用和贮藏注意事项 

因使用不当可能造成产品损坏的产品宜标明使用注意事项；有贮藏要求的产品宜说明贮藏方法。 

6 使用说明的形式 

6.1  一般要求 

6.1.1  使用说明可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形式提供： 

a) 直接印刷或织造在产品上的文字或图案等产品相关信息； 

b) 缝制在产品上的耐久性标签； 

c) 悬挂在产品上的吊牌； 

d) 悬挂、粘贴或固定在产品包装上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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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直接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产品相关信息； 

f) 随同产品提供的资料等。 

6.1.2  使用说明也可采用二维码、条形码、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电子标签等形式的数字化标签。当采用

数字化标签时，产品应同时具备可视化的实体标签。 

6.1.3  通过网络销售的产品，还应在网页上提供 5.1~ 5.8 和 5.10 规定的内容。 

6.1.4  当使用说明采用多种形式呈现时，内容应协调一致。 

6.2  耐久性标签 

6.2.1  号型或规格、纤维名称及含量和维护方法三项内容应采用耐久性标签，并按单件产品提供。 

6.2.2  对于纤维名称及含量和维护方法相同且成套交付给最终消费者的产品，耐久性标签可仅在成套

产品中的一件制品上提供。 

6.2.3  如果采用耐久性标签对产品的使用有影响或不适宜附着耐久性标签的产品，例如，面料、绒线、

袜子、手套、围巾、口罩、面巾、手帕、袖套、护膝和贴身穿着的婴幼儿服装等产品，可不采用耐久

性标签。 

注：一次性产品一般不使用耐久性标签。 

6.2.4  如果是团体定制且为非个人维护的产品，可不采用耐久性标签。 

6.2.5  如果产品被包装、陈列或卷折，消费者不易发现产品耐久性标签上的信息，则还应采取其它形

式标注该信息。 

6.2.6  耐久性标签应对人体无刺激，应附着在产品合适的位置，并保证标签上的信息可正常识别。 

7 使用说明的编制要求 

7.1  使用说明上的文字应清晰、醒目，图形符号应直观、规范，且易于辨识和理解。 

7.2  使用说明所用文字应为国家规定的规范汉字。可同时使用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但外文的

字体大小应不大于相应的汉字，且应以汉字为准。语音、视频使用说明应采用普通话。 

7.3  使用说明应清晰牢固，不易消退。 

8 使用说明的符合性判定 

8.1  缺陷分类 

纺织产品使用说明不符合本文件第 5～7 章规定的，每 1 条所列内容中出现不符合要求的即作为 1

个缺陷。有下列情况之一则作为严重缺陷： 

a) 缺少 5.1～5.9 条中的任意一项； 

b) 没有耐久性标签（6.2.3 和 6.2.4 规定的除外）； 

c) 耐久性标签上缺少“号型或规格”、“纤维名称及含量”或“维护方法”； 

d) 同件产品上不同形式使用说明的同一项目标注内容不一致。 

8.2  符合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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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1 个严重缺陷或 3 个及以上缺陷则判为使用说明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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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可豁免的纺织产品示例 

 

纺织产品仅作为产品的附件（或配套件），或没有必要标明纤维含量或维护方法的产品可豁免执行

本文件。例如： 

— 座椅、沙发和床垫等软垫家具上的填充物和包布； 

— 装饰画、装饰挂布； 

— 饰品、工艺品等小件装饰物； 

— 雨伞和遮阳伞上织物； 

— 布钱包、包装布(袋)和包装绳带； 

— 裤子的吊带、臂章和吊袜带；  

— 婴儿床护栏和婴儿车上织物； 

— 宠物用品； 

— 清洁布； 

— 墙布、屏风等； 

— 桌旗、床旗； 

— 旗帜；  

— 人造花；  

— 布类书籍； 

— 手机、相机、眼镜盒和水杯等用的织物套(袋)； 

— 织物手表带、虚拟现实（VR）设备头带等； 

— 织物收纳袋。 

 

 

                                                                


